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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通過國歌條例草案
歪曲貶損者最高囚3年罰款5萬 建制料暑假前三讀通過

草案建議條文內容
由行政長官規定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

■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國慶日

■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

■抗戰勝利紀念日

■行政長官、問責官員、行會成員、法官及立法會
議員等公職人員宣誓儀式

奏唱國歌指引

■奏唱國歌，應當按照條例附件所載國歌的歌詞和
曲譜，不得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式

■任何人參與或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在奏唱國歌
時，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
為

■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了解國歌的歷史和
精神，以及遵守國歌奏唱禮儀

法例禁止的行為及罰則

■國歌不得用於商標或商業廣告，否則可罰款5萬元

■國歌不得用於私人喪事活動、公眾場所的背景音
樂，或行政長官規定限制或禁止使用的場合，否
則罰款5,000元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
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即屬
犯罪，一經定罪，可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

■資料來源︰國歌條例建議條文內容及消息人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
歌條例草案》即將提交立法會進行首
讀，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均表示支
持及歡迎，並希望可盡快完成有關的
立法工作，以履行特區政府的憲制責
任，維護國家的尊嚴。就有反對派中
人反對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時奏國
歌，他們認為立法會既是憲制架構的
一部分，奏國歌合情合理。

張國鈞：「貶損」定義明確清晰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昨日表示，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早前已表明會於本月
底把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而局長曾
向民建聯介紹有關條例的內容，包括
維護國家尊嚴等的深層意義，是一條
引導與規範並行的法例，民建聯將支

持有關立法工作。
他相信，國歌法的罰則會與國旗及

國徽法相若，而在社會關注的「貶
損」定義上，特區政府早前已有明確
的陳述，範圍相當清晰。

梁美芬：規管正規化符實況
城大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歡迎特區政府盡快就國歌法進
行本地立法的工作，認為此安排最切合
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相信大部分香港
市民都不會刻意侮辱國歌、國旗及國徽
等，立法工作只是將規管正規化。
就有反對派議員反對在就職宣誓前

奏唱國歌，梁美芬強調，立法會是憲
制架構的一部分，奏國歌是合情合理
的，並質疑有關人等何以對此做法有

意見。

謝偉銓：須為國歌提供保障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議員謝偉銓認為，應盡快為國歌
法完成本地立法的工作。事實上，在
港英統治年代，也有奏英國國歌的安
排，既然香港已經回歸多年，法理上
也須為國歌提供合適的保障。
至於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就職時加入奏

國歌部分，他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除非有人不承認這個關係以及
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身份，否則不應抗拒
有關安排。

梁志祥批反對派盲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歡迎特區

政府盡快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的工
作，認為該法案旨在維護國家尊嚴，
是特區的憲制責任。
就有反對派議員反對立法會議員宣誓

時奏國歌，他批評有關人等的反對理據
令人難以理解，並認為他們倘對目前的
憲制架構不滿，就不應該參選，而非到
取得議席後又想做違憲行為。

邵家輝：宣誓奏國歌屬榮耀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強調，身為中國
人，維護國歌尊嚴是天經地義的，希望
立法會能夠盡快完成本地立法的工作，
讓大家有例可循、有規可守，更正確和
體面地維護國家尊嚴，並強調立法會議
員在就職宣誓時加入奏國歌環節，是一
種榮耀，不應抗拒或反對。

特區政府建議將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儀式
列入須奏唱國歌的場合，有法律界人士分
析，倘在立法後，有當選議員者刻意缺席奏
國歌環節，或會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
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指，

立法會議員宣誓時奏國歌是應有之義，若條例規定在立
法會議員就職宣誓時要奏國歌，而議員刻意缺席，有關
人等可能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
他解釋，在早前的宣誓案判辭中提到，議員是否真誠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要視乎該人在宣誓儀
式時的言行，倘有人在奏國歌時刻意離座，會令人質疑
此行為代表其非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湯家驊強調，《國歌條例草案》旨在規定任何人都不

得侮辱國歌，倘有人在宣誓時作出格行為，即已觸犯了
《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規定，有可能喪失就任議員資
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建制盼速立法 履行憲制責任 刻意避席國歌
議員或被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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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國歌法本地立法工作踏出重

要一步。消息指，行政會議昨日

通過《國歌條例草案》，草案列

明行政長官、問責官員、行政會

議成員、法官及立法會議員等公

職人員宣誓前，都須奏唱國歌，

而任何人公開、故意篡改國歌，

或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

均屬違法，可罰款5萬元及監禁

3年。草案將於本月底提交立法

會作首讀及二讀，之後會由法案

委員會審議，預計由立法會建制

派「班長」廖長江擔任委員會主

席。有建制派議員估計，《國歌

條例草案》審議時間會比「一地

兩檢」條例草案短，可望於暑假

休會前三讀通過。

消息指，行政會議昨日審視並通過
《國歌條例草案》內容，預計特

區政府本月會將草案提交立法會。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今日會在
下午舉行的記者會上介紹草案內容。

官員議員等宣誓須奏唱
草案內容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去年
提交立法會的《國歌條例草案》建議
條文內容概要接近，包括由行政長官
規定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並以附表
形式列明，除了金紫荊廣場升旗禮、
國慶日、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和抗戰
勝利紀念日這些現有奏唱國歌的場

合，亦包括行政長官、問責官員、行
會成員、法官及立法會議員等公職人
員宣誓儀式。

倡中小學教育禮儀歷史
草案也訂下針對侮辱國歌行為的罰

則，任何人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歌
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
歌，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萬元及監
禁3年。而將國歌用於商標或商業廣
告、私人喪事活動、公眾場所的背景
音樂亦屬違法，可處罰款5,000元至5
萬元。

草案也建議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
國歌、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以及
遵守國歌奏唱禮儀。
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估計，草案會

於本月23日提交立法會作首讀及二
讀，之後會由內務委員會成立法案委
員會審議，建制派會推舉本身是大律
師的廖長江擔任委員會主席。
該議員指出，由於《國歌條例草

案》條文少、內容清晰，加上反對派
也稱「原則上不反對國歌法」，相信
爭議會比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
檢）條例草案》時少，相信無須如審
議「一地兩檢」般用上3個月，即使

反對派要「詳細審議」，大概也只能
以「用膳時聽到國歌」、「議員在奏
唱國歌時未能趕及進入會議廳」等
「情境題」向官員提問，需時不會太
多，期望於暑假休會前三讀通過，但
坦言「情況會不斷變化」。
對於會否仿效「一地兩檢」條例草

案委員會舉行公聽會，聽取公眾意
見，該議員指，政制事務委員會已於
去年辦過公聽會，法案委員會是否再
辦要視乎主席決定，個人認為再辦也
沒有所謂，因即使反對派動員出席，
並在會上作出不同的「行為藝術」，
也不會阻礙委員會的實質工作。

■《國歌條例草案》將於月底提交立法會作首讀及二讀。 資料圖片

去年2月大埔嚴重巴士車禍後，政府成立
專營巴士服務獨立委員會檢討巴士經營問
題。昨日政府公開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報
告批評當局對巴士公司的監管後知後覺、
賊過興兵，未能主動改善巴士服務。本港
近年發生多次巴士嚴重事故，市民對巴士
服務的安全感已減弱。巴士公司和政府都
必須認真對待報告，切實採取措施堵塞漏
洞，包括改善車長待遇、杜絕疲勞駕駛，
加強安全監管問責，挽回公眾對巴士服務
的信心。

委員會報告提出45項建議，其中44項都
與運輸署有關，主要批評運輸署在監管專
營巴士方面態度被動，欠缺長遠、積極對
策，未能與時並進。現時針對巴士專營權
的法律和規定，本來就對安全的關注度不
足，只要求巴士公司維持有效服務，卻無
明確規定安全注意事項。雖然運房局局長
有權規管車長的駕駛和休息時限，但當局
從未立法規管，只是發出指引讓巴士公司
自律。

運輸署回應指，報告提出的44項建議，
當中 30 個已進行中或已完成，6 項即將推
展，其餘8項會作深入研究，包括設立科技
安全小組和每小時30公里的低車速限制區
等。但正如報告所指，這些都是「事故後
被動回應」，並非積極做好事先防範。

車長待遇與巴士服務安全息息相關。大
埔巴士車禍發生後，巴士車長工時過長問

題，成為各方關注的重
點。雖然車禍

發生後十多日，運輸署修訂了《巴士車長
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卻容許存
在「特別更」，允許車長最長可以每日當
值14小時，受到輿論詬病。委員會報告亦
批評「特別更」「必然增加車長累積疲勞
的風險」，建議成立由識別和管理疲勞駕
駛的專家，加入組成常設工作小組，檢討
「特別更」是否符合巴士安全。

對於取消「特別更」，運輸署仍有保
留，認為會明顯增加巴士公司成本；巴士
公司則強調有車長為賺取較高工資願意駕
駛「特別更」；有工會亦擔心取消「特別
更」，會影響車長收入。這些看似合理的
說法，欠缺的前提是，安全永遠是第一
位，避免車長長時間工作，防止疲勞駕
駛，杜絕車禍發生，是對市民、車長生命
安全負責，不能亦不應以影響收入、節省
成本為由，在安全問題上妥協。安全是市
民選擇交通工具的首要考慮，若市民對巴
士的安全失去信心，相信巴士公司、車長
都不想見到這種情況出現。

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的巴士服務，政府
責無旁貸。巴士車禍，一宗也嫌多。政府
應以更嚴格的監管制度，加強對巴士公司
問責。過往政府從未向巴士公司就違反安
全指引施加懲罰，即使巴士公司不遵守指
引，也不須承擔法律責任，形同「無王
管」。政府應參考對港鐵的監管機制，對
巴士公司亦要引入包括罰款制度的監管機
制，更要與巴士公司管理層的薪酬掛鈎，
強化安全問責，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加強主動監管 提升巴士安全
中共中央及國務院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

會，國家主席習近平為獲獎代表頒獎，總理李克
強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大會上講話。今年的
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凸顯無論中外形勢風雲
變幻，中國都堅定不移走科技強國之路，建設創
新型國家、促進高質量發展是不變的國策。面對
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香港要發揮自身優勢，積
極融入國家創科發展的大局，把握國家創科大門
向香港敞開的良機，努力把香港打造成為國際創
新科技城市，在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同時，讓
香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現代經濟、社會發展
的比拚，歸根到底是科技和創新實力的比拚。國
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是中國科技界規格最高、
最權威的表彰盛事，專門獎勵科技成就卓著、社
會貢獻巨大的科技工作者，由國家主席親自簽署
並頒發榮譽證書和獎金，具有強烈的激勵作用。
中國一直十分重視發展科技，在中央的重視和支
持下，近年中國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人才輩出，
保持經濟發展行穩致遠，以高鐵、航天及核電技
術為代表的高端製造業走出國門，成為中國製造
業的名片，顯示中國的科技產業正在邁向國際價
值鏈的中高端。

中國科技和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惠及全
球產業經濟，卻引起個別國家的擔心。有分析
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中美貿易戰，名義
上為保護美國企業在涉及技術轉讓、市場准
入、投資等方面遭受不平等待遇，實質是中美
創科經濟力量對比和競爭形勢發生變化後，美
國對中國高技術產業和先進製造業實施戰略遏
制和打壓。美國對「中國製造 2025」抱有強烈

戒心，美國打貿易戰的真正目的是要保住自己
的科技領先地位。

十 九 大 報 告 明 確 提 出 「 創 新 驅 動 發 展 戰
略」，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創新是引領發
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
支撐。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
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
破。」這是中央綜合分析國內外大勢、立足新
時代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昨日獎勵大會上，
李克強總理指出，過去一年中國新動能持續快
速成長，當前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促進高質量
發展，必須更好發揮創新引領作用，加快創新
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建設，增強競爭力。創
新驅動是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必經之路，不
會因為別人的施壓而改弦易轍甚至放棄，即使
面臨愈進愈難、愈進愈險的挑戰，中國也必然
迎難趕上、力爭超越。

歷年來，香港科研人員在國家科技獎屢獲殊
榮，唐本忠、支志明等學者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
一等獎，反映香港科研人才實力雄厚、成就非
凡。習主席已親自批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國家的科研資金、設施已落實對港跨
境使用；廣東省政府發佈的2019年「一號文件」
推出重磅措施，在合作平台建設、人才流動、設
備使用、稅收等方面採取特殊優惠政策，力挺粵
港澳大灣區科創合作。激勵創科發展東風強勁吹
來，合作創科的大門完全打開，香港從政府、大
學到科技界應乘勢而上、順勢而為，充分運用好
香港的優勢，加快兩地創科合作，實現經濟、社
會互利共贏發展，為國家富強、香港
繁榮作出新貢獻。

科技強國意志更堅 香港應把握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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